
101學年度申請商業教育學系為輔系、雙主修注意事項 

一、申請日期：101年 4月 23日～5月 4日五點止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分(含)以上，操行成績 80

分(含)以上。 

三、申請時請檢附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。 

四、研究生不得申請。 

五、採隨班附讀方式。 

六、選修商業教育學系為輔系、雙主修應修之課程請參閱課程手冊。 

七、錄取名單另行公布。 

八、本校詳細規定及申請表單請參閱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

http://acadaff2.ncue.edu.tw/front/bin/ptdetail.phtml?Part=2

0120406001&Rcg=1 

http://acadaff2.ncue.edu.tw/front/bin/ptdetail.phtml?Part=20120406001&Rcg=1
http://acadaff2.ncue.edu.tw/front/bin/ptdetail.phtml?Part=20120406001&Rcg=1

